
1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中建通〔2022〕32 号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中山市
装配式工业建筑评价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、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鼓励工业建筑采用装配式混凝土、钢结构体系建造，加快

推动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，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，根据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建标

规〔2020〕8 号）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1129-2017）、

广东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(DBJ/T 15-163-2019）和《中山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》（中府

办〔2018〕47 号），我局制定了《中山市装配式工业建筑评价

指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反馈。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3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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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3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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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装配式工业建筑评价指引（试行）

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

干意见》（建标规〔2020〕8 号）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

51129-2017 ） 和 广 东 省 《 装 配 式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》 (DBJ/T

15-163-2019），为鼓励工业建筑采用装配式混凝土、钢结构体

系建造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指引（试行）。

一、装配式工业建筑项目评价基本规定

（一）现阶段装配式工业建筑评价按照广东省《装配式建筑

评价标准》DBJ/T15-163-2019 执行。

本指引所述工业建筑是指工业厂房及其附属建筑（含宿舍、

办公楼、研发楼、展厅、停车楼等）。

（二）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宜以单体建筑作为

计算和评价单元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. 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的建筑编号确认，当申

请奖励面积项目需在规划许可前申请预评价时，单体建筑可临时

编号，当临时编号与项目规划审批图纸的建筑编号有异时，应在

规划申报前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提交变更申请；

2. 单体建筑由主楼、裙楼组成时主楼、裙楼可按不同的单

体建筑进行计算和评价；

3. 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 3 层，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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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m2时，可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组团作为计算和评价单元；

4. 地下建筑（含地下室）可单独进行计算和评价。

（三）装配式建筑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. 设计阶段应进行预评价，并应按设计文件计算装配率；

2. 项目评价应在项目竣工验收阶段进行，并应按竣工验收

资料计算装配率确定评价等级。

（四）单体建筑（评价单元）同时满足下列要求时，认定为

装配式建筑：

1. 主体结构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20 分；

2. 围护墙和内隔墙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10 分；

3. 采用全装修，对于已确定使用功能的厂房，所有使用空

间应完成天棚、墙面、地面的装饰面层和设备管线的安装；对于

出租厂房和工业地产项目，应至少完成公共区域的天棚、墙面、

地面的装饰面层和设备管线的安装，公共区域指门厅、电梯间及

卫生间；

4. 装配率不低于 50%。

（五）装配式建筑宜采用装配化装修。

二、装配式工业建筑项目设计的有关要求

（一）在方案设计阶段，设计单位应当按照装配式建筑技术

要求进行设计。方案设计文件应当对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建筑面

积、结构类型和装配率等内容进行专篇说明。申请建筑面积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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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装配式建筑项目，还应当对申请奖励的建筑面积和比例等内容

予以说明。

（二）在初步设计阶段，建设单位应当编制装配式建筑项目

装配率计算书及实施方案。依法应当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

设防专项审查的项目，应当先完成专项审查。设计文件应当对实

施装配式建筑的建筑面积、结构类型、预制构件种类、装配式施

工技术、装配率等内容进行专篇说明。

（三）在施工图设计阶段，设计图纸应按《中山市装配式建

筑设计指南（2021 版）》进行设计，包含《中山市装配式建筑

设计说明专篇》及《中山市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评分审查表》，

各专业设计说明和设计图纸中应有装配式建筑专项内容（应含有

各专业装配式专项说明、装配式节点大样），设计图纸需用不同

图例注明预制构件的种类，标示预制构件的位置，列明所用预制

构件的清单表。

（四）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时，应当明确将装

配率作为审查内容。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对装配率进行审查，并

出具意见书。

三、装配式工业建筑项目评价流程

自愿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工业建筑项目，如需申请建筑面积奖

励的，设计阶段预评价和项目评价按《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开展装配式建筑评价工作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中建通〔2019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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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号）规定进行。

不需要申请建筑面积奖励的装配式工业建筑项目，为简化评

价流程，设计阶段预评价和项目评价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设计阶段预评价

项目施工图设计完成后，由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审

查装配式建筑设计说明专篇、装配率计算书、装配式建筑设计阶

段评分审查表及施工图，对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进行设计阶段核

定，审查合格的出具施工图审查合格书，并在施工图审查合格书

中注明“本工程设计文件符合广东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装

配率等装配式建筑相关要求，达到基本级/A 级/AA 级/AAA 级）”。

装配式工业建筑项目施工图审查合格书视同设计阶段预评价意

见书。

（二）项目评价

出让或划拨国有建设用地限制性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工业建

筑项目、主动实施装配式建筑的项目，在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办

理规划验收前，应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提出装配式建筑项目评

价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 项目施工图审查合格书；

2. 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3. 项目《工程现场施工质量监督任务完成告知书》。

收到上述材料后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广东省标准《装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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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建筑评价标准》对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符合要求的出具项

目评价意见书，项目评价意见书作为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的依据。

四、本指引适用于不需要申请面积奖励的工业建筑项目，是

《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装配式建筑评价工作（试

行）的通知》（中建通〔2019〕126 号）的配套，实施过程中如

遇问题，请及时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反馈，联系电话：88337746。

五、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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